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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著眼於總統選罷法、公職選罷法與公投法以假訊息管制為目標的修正

草案內容，本文探討廣告資訊揭露是否為對抗選罷公投假訊息的適足

管制手段。透過資訊揭露在選罷公投法規範架構中的體系定位，本文

指出政治獻金和廣告、民調、文宣等競選言論的資訊揭露，皆具有維

護國家行為公正性、競選程序公正性和競選程序透明性的功能。 

二、現行法的管制手段設計，充斥著規範價值的衝突和管制客體的闕漏。

行政院提出的兩選罷法及公投法草案，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現行法的缺

失，但與資訊揭露義務之規範邏輯矛盾的緊急限制競選廣告刊播令，

不僅無法達到假訊息管制目的，同時也削弱了競選廣告的管制架構。 

重點整理 

緒論 

本文將針對「廣告資訊揭露是否為對抗選罷公投假消息之

適足管制手段」之問題討論，並循以下架構論述。首先就

現行法關於競選活動管制的體系分析出發，就資訊揭露之

規範進行理論定性，藉此評判台灣以競選廣告資訊揭露作

為假訊息管制主軸的修法取徑，最後指出未解之爭議。 

競選活動管

制體系下的

資訊揭露 

一、競選活動管制之目的 

基於國民主權原則，所有國家權力皆須源自人民。為

了落實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選舉必須遵循一定之投

票規則，且若要有效確保投票行為之民主正當性，立

法者應保障前階段競選程序的開放性、透明性、公正

性及活躍度。 

二、競選活動管制之手段 

在競選程序趨向專業化、負面操作、媒體導向、候選

人中心的此刻，透過競選活動管制以維護選舉公正性

的重要性，也就不言可喻。以我國的公職選罷法為

例，競選程序之相關規定可區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形式管制 
競選活動的形式管制客體，涵蓋了對於競選活動

之時間、地點、方式（政見發表會、媒體、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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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暴力禁止、不當競爭禁止）之管制。 

(二)實體管制 
競選活動的實體管制包含言論主體及言論內容之

管制，相關規範為辦理選務人員禁止從事宣傳、

各級機關禁止從事宣傳、競選言論之禁止、違反

競選言論規範之處罰、誹謗言論之處罰。 

(三)資訊揭露 
在公職選罷法中，競選廣告、文宣必須實名制，

民調資料之公布則有揭露調查人、調查時間、調

查方式及經費來源等資訊之義務。 

(四)競選經費管制 
綜觀公職選罷法及政治獻金法之相關規範，競選

活動的經費支出不得超過固定的金額上限，經費

收入分別來自公費補助及私人捐獻，其中就私人

捐獻定有來源禁止、最高金額、支出用途、資訊

揭露等管制規範。 

(五)小結 
1.競選活動管制的規範體系，是為了追求競選程

序和平性、開放性、公正性、透明性等重大政

府利益，而從各層次競選活動之不同面向出發

所採取的不同管制手段。 

2.追求競選程序透明性的管制手段，可再區分為

資訊申報及資訊公開兩個層次；追求競選程序

公正性的管制手段則包含國家中立性之維持、

外國資金干預的排除、媒體的公平近用及候選

人的公平競爭。 

三、資訊揭露義務作為競選活動的管制手段 

(一)管制目的正當性 
資訊揭露義務之目的係確保競選程序的透明性及

公正性。但強制揭露此種手段究竟要追求哪些立

法目的，仍要視揭露之資訊內容進行認定。 

1.私人捐獻競選經費 

(1)競選經費之管制，不僅是為了防止候選人在

當選後的決策腐敗（高額捐贈者對候選人之

國家決策施加不當影響），也同時具有保障競

選程序之功能，以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 

(2)由於競選經費的資訊往往較能反映受捐贈政

黨、候選之利益網絡及價值立場，因此競選



  經費的資訊揭露也同時具有提供選民投票指

引的內在價值。 

2.散播特定競選言論 

(1)資訊揭露義務之主要目的在追求競選程序透

明性，使選民能取得正確資訊以作成理性決

策的選民權能考量，例如：競選廣告、文宣、

民調的實名制要求，有助於確保選民獲知言

論之來源，從而正確判斷言論之散播動機與

資訊價值。 

(2)另外，競選言論特別是廣告及民調，對資金

有高度依賴性，因此競選廣告刊播及競選民

調發布經常會牽涉競選經費之管制。故有效

的競選經費管制，必然要包含有償性競選言

論之來源及金額資訊揭露要求。 

(二)管制手段正當性 
1.相較於競選活動的實體及形式管制，競選資訊

揭露在管制效果上會導致相對較低的人權及行

政成本，從而在狹義比例原則的操作上，較易

獲得合憲判斷。 

2.資訊揭露義務的管制規範能否達成其立法目

的，需進一步從人性、利益、選舉文化等現實

脈絡出發，分析資訊揭露義務的規範是否、如

何影響選民、候選人、捐贈者或出資者的決策

動機。 

3.在特定脈絡下，更有可能會產生管制的反效

果，立法者之所以認為資訊揭露義務得有效嚇

阻高額獻金的捐贈及收受，係預設選民厭惡候

選人收受高額獻金。但在實務上，選民普遍無

能自行挖掘資訊，更甚者，候選人的豐沛財源

可能反被正面評價為選舉實力的展現。前述偏

離甚至悖反立法者預測的管制反效果，將影響

資訊揭露義務作為管制手段的適當性與衡平性

判斷。 

四、小結：資訊揭露義務內容的類型化 

(一)資訊揭露的義務主體 
行為有引發政府決策腐敗之嫌，或為選民提供知

情投票決策之指引者。例如：逾越門檻金額的政

治獻金捐贈者及競選廣告刊播者、競選文宣散布

者等散布競選言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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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揭露的義務客體 
1.申報 

資訊揭露義務人向政府機關提出防止國家決策

腐敗所必要，且有助於競選經費規範執行的資

訊內容，例如：捐贈、競選廣告託播、支出競

選經費等行為人之身分等。但立法者亦得豁免

落選人、小黨、獨立候選人及未逾一定金額門

檻之捐獻與資訊散布行為的申報義務。 

2.公開 

受理資訊申報之政府機關或廣告刊播者，把提

供選民投票決策指引的資訊內容，提供予一般

公眾近用。考量到捐贈者、競選廣告託播者等

行為人之隱私權及言論自由，行為人身分揭露

應以一定金額門檻為要件。 

(三)資訊揭露的時間 
資訊揭露應即時向選民公開，至遲必須在投票前

向選民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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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選活動管制之規範體系：選罷法與公投法的二元體

系 

(一)公職選罷法針對競選活動制定各種形式及資訊揭

露之管制規範，這在總統選罷法中也得以找到大

致對應之規定（二者合稱為兩選罷法）。 
(二)而公職及總統選罷程序中的私人競選經費捐贈，

主要適用政治獻金法之規定，故兩選罷法及政治

獻金法共同組成了選罷活動的管制架構。而公投

法對公投活動及經費募集另有一套獨立而密度較

低之管制規定。但競選活動資訊揭露管制充滿規

範間的價值衝突及邏輯矛盾，以下申論之： 
1.選罷法及公投法之規範密度極其失衡，公投法

對於公投宣傳言論的管制可謂全面棄守。 

2.其次，兩選罷法在各自的規範中，亦欠缺競選

活動管制之整體觀照，具體來說，根本問題是

兩選罷法忽視了有償性競選言論及競選經費管

制間的關聯性，而未將出資者及刊播金額納入

資訊揭露之範圍，明顯無法實現強化競選經費

管制之立法目的。 

3.政治獻金之申報時點訂在投票日後，可見立法

者否定政治獻金資訊的投票指引功能。從而選

民知情投票之政府利益，僅能透過競選廣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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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制、民調實名制及總統選罷法中的競選文宣

實名制獲得些許保障，但公職選罷法全面禁止

匿名競選文宣所導致的寒蟬效應恐怕將摧毀此

處的些許保障。 

4.簡言之，出於對整體競選活動管制體系的欠缺

認識，現行規範所建構之資訊揭露義務，難以

被評價為追求國家行為正當性及競選程序透明

性的適當手段。 

二、兩選罷法及公投法修正草案之評析 

為因應假訊息問題，行政院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選

舉後 7 個月內，數度提出公職選罷法、總統選罷法、

公投法的修正草案，以下將討論之。 
(一)競選廣告的來源禁止 

為了防止被排除於政治獻金之外的境外資金以廣

告託播的方式流入選罷、公投宣傳程序，總統選

罷法草案第 47 條之 1、公投選罷法草案第 51 條

之 1、公投法草案第 20 條之 2 皆統一擴張競選廣

告刊播媒體之概念，同時禁止媒體接受外國人直

接及間接的刊播委託。 
(二)競選廣告的資訊揭露 

透過廣告刊播媒體概念的擴大，公職選罷法草案

第 51 條第 1 項、總統選罷法草案第 47 條第 1 項、

公投法草案第 20條之 1亦擴張競選廣告資訊揭露

的義務人範圍，同時亦將出資者列為應揭露資訊。 
(三)競選廣告的限制刊播 

1.為避免不實選罷廣告破壞選舉制度公平公正

性，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公職選罷法草案第

51 條之 3 及總統選罷法草案第 47 條之 3 引入競

選廣告的緊急限制刊播令。總體來說，當媒體

刊播的選罷廣告，其不實內容可能侵害擬參選

人、候選人、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之個人

權利或影響選罷結果時，上述之人在符合一定

形式程序後，得向法院聲請移除內容、停止刊

播等必要處置，而法院須在 3 日內作成裁定。 

2.然而，若從競選活動管制之脈絡出發，可知競

選廣告係因其有償性格而非訊息內容，成為競

選經費管制及公民權能保障之一環。且競選廣

告資訊揭露之管制利益，正是將廣告內容之評

價責任轉移予選民自主判斷，以內容不實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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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聲請限制刊播之標準，反削弱了競選廣告管

制架構之基礎。 

3.另外，所謂的「影響選罷結果」若是指破壞選

罷程序的公平競爭，這項集體法益也難以證成

由具有私人利益之參選人、候選人、被罷免人

獨占聲請權之手段正當性。 

(四)小結 
本次修正草案係以競選廣告管制改革為主軸，主

要是管制漏洞之補全及競選廣告緊急限制刊播

令，前者方向正確，而後者則反而產生新的規範

矛盾。 

結論 

一、現行兩選罷法、公投法、政治獻金法，在規範之間存

有價值衝突及邏輯矛盾。修法草案雖進行細部修補，

但並未碰觸到非誹謗性不實競選言論之可罰性的關

鍵爭議，從而無法確切回應「廣告資訊揭露是否為選

罷公投假訊息之適足管制手段」之提問。 
二、蓋資訊透明能否有效確保程序公正的關鍵，仍取決於

規範體系對不實資訊是否引發法益迫切傷害的現實

預設及規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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